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2480148/5417968/index.html)

附錄

海关总署公告 2023 年第 127 号

（关于处理主动披露违规行为有关事项的公告）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稽查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现就

处理进出口企业、单位在海关发现前主动披露违反海关规定的行为且及时改正的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进出口企业、单位主动披露违反海关规定的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行政处

罚：

（一）自涉税违规行为发生之日起六个月以内向海关主动披露的。

（二）自涉税违规行为发生之日起超过六个月但在两年以内向海关主动披露，漏缴、少

缴税款占应缴纳税款比例 30%以下的，或者漏缴、少缴税款在人民币 100 万元以下的。

（三）影响国家出口退税管理的： 

1. 自违规行为发生之日起六个月以内向海关主动披露的；

2. 自违规行为发生之日起超过六个月但在两年以内向海关主动披露，影响国家出口退

税管理且可能多退税款占应退税款的 30%以下，或者可能多退税款在人民币 100 万元以下的。

（四）加工贸易企业因工艺改进、使用非保税料件比例申报不准确等原因导致实际单耗

低于已申报单耗，且因此产生的剩余料件、半制成品、制成品尚未处置的，或者已通过加工贸

易方式复出口的。

（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及时

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1．违法违规行为发生当月最后一日 24 点前，向海关主动披露且影响统计人民币总值

1000 万元以下的； 

2．违法违规行为发生当月最后一日 24 点后 3 个自然月内，向海关主动披露且影响统计

人民币总值 500 万元以下的。

（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处理的。

（七）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处理，未影响国家

有关进出境的禁止性管理、出口退税管理、税款征收和许可证件管理的违反海关规定行为的。

（八）进出口企业、单位违反海关检验检疫业务规定的行为，且能够及时办理海关手续，

未造成危害后果的（见附件 1）。但涉及检疫类事项，以及检验类涉及安全、环保、卫生类事项

的除外。

二、进出口企业、单位主动向海关书面报告其涉税违规行为并及时改正，经海关认定为

主动披露的，进出口企业、单位可依法向海关申请减免税款滞纳金。符合规定的，海关予以减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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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出口企业、单位主动披露且被海关处以警告或者 100 万元以下罚款的行为，不列

入海关认定企业信用状况的记录。高级认证企业主动披露违反海关规定行为的，海关立案调查

期间不暂停对该企业适用相应管理措施。但检验类涉及安全、环保、卫生类事项的除外。

四、进出口企业、单位对同一违反海关规定行为（指性质相同且违反同一法律条文同一

款项规定的行为）一年内（连续 12 个月）第二次及以上向海关主动披露的，不予适用本公告

有关规定。

涉及权利人对被授权人基于同一货物进行的一次或多次权利许可，进出口企业、单位再

次向海关主动披露的，不予适用本公告有关规定。

五、进出口企业、单位向海关主动披露的，需填制《主动披露报告表》（见附件 2），并

随附账簿、单证等材料，向报关地、实际进出口地或注册地海关报告。

本公告有效期自 2023 年 10 月 11 日起至 2025 年 10 月 10 日。海关总署公告 2022 年第 

54 号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 1. 检验检疫业务适用主动披露的情形及条件 

2. 主动披露报告表

海关总署 

2023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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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检验检疫业务适用主动披露的情形及条件

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条件 

1
未经海关允许，将进口食品提离海

关指定或者认可的场所的

应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 

1. 提离的食品经检验检疫合格；

2. 违规食品尚未销售、使用。

2
出口未获得备案出口食品生产企业

生产的食品的

应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 

1. 食品来自于国内食品生产许可企业；

2. 食品生产企业在主动披露前，完成备案的；

3. 违法食品价值不满人民币 1 万元的。

3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生产的出口食品

未按照规定使用备案种植、养殖场

原料的

应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 

1. 食品无质量安全问题；

2. 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3. 未被境外主管机构通报；

4. 违法食品价值不满人民币 1 万元的。

4 出境竹木草制品未报检的

应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 

1. 违规竹木草制品尚未实际出口；

2. 违规竹木草制品能完成补充检验检疫的；

3. 违规竹木草制品经检验检疫合格的。

5 出境竹木草制品报检与实际不符的

应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 

1. 违规竹木草制品尚未实际出口；

2. 违规竹木草制品能完成补充检验检疫的；

3. 违规竹木草制品经检验检疫合格的。

6

代理报检企业、出入境快件运营企

业、报检人员未进行合理审查或工

作疏忽导致骗取证单的

应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 

1. 所涉证单尚未使用；

2. 主动向海关退回证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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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主动披露报告表

海关：

经自查，发现我企业 /单位存在 违反

海关规定的情形，现报告如下：
企业 /单位名称 统一信用代码

企 业 海 关 注 册

编码
信用等级

注册地址

联系人及电话
联系人证件名称

及证件号码

违反海关规定

涉及事项

违反海关规定行

为发生日

主动披露内容

（可另附自查情况详细说明）

随附材料清单 

1. 
2. 
3. 
.

以上材料共 页。

企业、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本报告表一式两份，海关留存一份，申请单位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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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披露报告签收单

（正 本）

：

今收到你单位向 海关送交的企业主

动披露报告及随附资料，共 页。

送交人签字：

海关签收人：

签收日期：

（此件交企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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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披露报告签收单

（副 本）

：

今收到你单位向 海关送交的企业主动

披露报告及随附资料，共 页。

送交人签字：

海关签收人：

签收日期：

（此件由海关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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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关总署公告 2023年第 127号（关于处理主动披露违规行为有关事项的公告）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稽查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现就处理进出口企业、单位在海关发现前主动披露违反海关规定的行为且及时改正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进出口企业、单位主动披露违反海关规定的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行政处
	罚：（一）自涉税违规行为发生之日起六个月以内向海关主动披露的。（二）自涉税违规行为发生之日起超过六个月但在两年以内向海关主动披露，漏缴、少
	缴税款占应缴纳税款比例 30%以下的，或者漏缴、少缴税款在人民币 100万元以下的。（三）影响国家出口退税管理的： 1.自违规行为发生之日起六个月以内向海关主动披露的； 2.自违规行为发生之日起超过六个月但在两年以内向海关主动披露，影响国家出口退
	税管理且可能多退税款占应退税款的 30%以下，或者可能多退税款在人民币 100万元以下的。
	（四）加工贸易企业因工艺改进、使用非保税料件比例申报不准确等原因导致实际单耗低于已申报单耗，且因此产生的剩余料件、半制成品、制成品尚未处置的，或者已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复出口的。
	（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1．违法违规行为发生当月最后一日 24点前，向海关主动披露且影响统计人民币总值 1000万元以下的； 2．违法违规行为发生当月最后一日 24点后 3个自然月内，向海关主动披露且影响统计
	人民币总值 500万元以下的。（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处理的。（七）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处理，未影响国家
	有关进出境的禁止性管理、出口退税管理、税款征收和许可证件管理的违反海关规定行为的。
	（八）进出口企业、单位违反海关检验检疫业务规定的行为，且能够及时办理海关手续，未造成危害后果的（见附件 1）。但涉及检疫类事项，以及检验类涉及安全、环保、卫生类事项的除外。
	二、进出口企业、单位主动向海关书面报告其涉税违规行为并及时改正，经海关认定为主动披露的，进出口企业、单位可依法向海关申请减免税款滞纳金。符合规定的，海关予以减免。
	Figure
	三、进出口企业、单位主动披露且被海关处以警告或者 100万元以下罚款的行为，不列入海关认定企业信用状况的记录。高级认证企业主动披露违反海关规定行为的，海关立案调查期间不暂停对该企业适用相应管理措施。但检验类涉及安全、环保、卫生类事项的除外。
	四、进出口企业、单位对同一违反海关规定行为（指性质相同且违反同一法律条文同一款项规定的行为）一年内（连续 12个月）第二次及以上向海关主动披露的，不予适用本公告有关规定。
	涉及权利人对被授权人基于同一货物进行的一次或多次权利许可，进出口企业、单位再次向海关主动披露的，不予适用本公告有关规定。
	五、进出口企业、单位向海关主动披露的，需填制《主动披露报告表》（见附件 2），并随附账簿、单证等材料，向报关地、实际进出口地或注册地海关报告。
	本公告有效期自 2023年 10月 11日起至 2025年 10月 10日。海关总署公告 2022年第 54号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 1.检验检疫业务适用主动披露的情形及条件 2.主动披露报告表
	海关总署 2023年 10月 8日
	海关总署 2023年 10月 8日
	附件 1

	Figure
	检验检疫业务适用主动披露的情形及条件
	序号
	序号
	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条件 

	1
	1
	未经海关允许，将进口食品提离海关指定或者认可的场所的
	应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 1.提离的食品经检验检疫合格； 2.违规食品尚未销售、使用。 

	2
	2
	出口未获得备案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生产的食品的
	应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 1.食品来自于国内食品生产许可企业； 2.食品生产企业在主动披露前，完成备案的； 3.违法食品价值不满人民币 1万元的。 

	3
	3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生产的出口食品未按照规定使用备案种植、养殖场原料的
	应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 1.食品无质量安全问题； 2.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3.未被境外主管机构通报； 4.违法食品价值不满人民币 1万元的。 

	4
	4
	出境竹木草制品未报检的
	应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 1.违规竹木草制品尚未实际出口； 2.违规竹木草制品能完成补充检验检疫的； 3.违规竹木草制品经检验检疫合格的。 

	5
	5
	出境竹木草制品报检与实际不符的
	应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 1.违规竹木草制品尚未实际出口； 2.违规竹木草制品能完成补充检验检疫的； 3.违规竹木草制品经检验检疫合格的。 

	6
	6
	代理报检企业、出入境快件运营企业、报检人员未进行合理审查或工作疏忽导致骗取证单的
	应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 1.所涉证单尚未使用； 2.主动向海关退回证单。


	Figure
	附件 2
	主动披露报告表
	主动披露报告表
	海关：经自查，发现我企业 /单位存在违反海关规定的情形，现报告如下：
	企业 /单位名称
	企业 /单位名称
	企业 /单位名称
	统一信用代码

	企业海关注册编码
	企业海关注册编码
	信用等级

	注册地址
	注册地址

	联系人及电话
	联系人及电话
	联系人证件名称及证件号码

	违反海关规定涉及事项
	违反海关规定涉及事项
	违反海关规定行为发生日

	主动披露内容
	主动披露内容
	（可另附自查情况详细说明）

	随附材料清单 
	随附材料清单 
	1. 2. 3. .以上材料共页。


	企业、单位印章年月日本报告表一式两份，海关留存一份，申请单位留存一份。
	Figure
	主动披露报告签收单（正本）
	：
	今收到你单位向海关送交的企业主
	动披露报告及随附资料，共
	动披露报告及随附资料，共
	动披露报告及随附资料，共
	页。

	送交人签字：
	送交人签字：

	TR
	海关签收人：签收日期：


	（此件交企业、单位）
	Figure

	主动披露报告签收单
	主动披露报告签收单
	（副本）
	：
	今收到你单位向海关送交的企业主动
	披露报告及随附资料，共页。
	送交人签字：
	海关签收人：签收日期：
	（此件由海关留存）
	Figure





